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道达尔能源股份公司与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道达尔能源股份公司（“道达尔能源”）的全资子公司道达尔能源可再生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马斯达尔”）共同签署协议，拟设立一家合营企业。合营企业将在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不包括任何工商业屋顶光伏太阳能项目）和陆上风电项目的开发、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工作。本交易后，道达尔能源通过道达尔能源可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和马斯达尔通过其全资SPV,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50%的股份，并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道达尔能源
	道达尔能源于1924年3月28日成立于法国，在巴黎、纽约、伦敦和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全球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业务。
道达尔能源无最终控制人。

	
	[bookmark: _GoBack]2.马斯达尔
	马斯达尔于2007年正式成立于阿联酋，从事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相关业务。
马斯达尔的最终控制人为阿布扎比发展控股公司（“ADQ”）。ADQ从事投资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 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 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 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4.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 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